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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解聘员工还是批准辞职？

员工提出辞职申请
逾期批准引发争议

“我于2018年4月24日入职
公司 ， 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
同， 我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
28000元。” 陶遵旨说， 2019年10
月25日， 他向公司递交 《辞职申
请书》。

该 《辞职申请书》 载明的辞
职事由为 “个人原因”、 预定离
职日期为 “预计12月31日离职正
常交接”、 人事部意见处有负责
人签名 ， 落款日期为 “2019.10.
30” 、 总经理意见处书写 “同
意”， 落款日期为 “2019.12”。

陶遵旨说， 《辞职申请书》
上， 只有姓名、 部门、 入职日期
是他本人所写， 其他内容均非他
本人所写。 经核对， 其中预定离
职日期处手写字体、 用笔与人事
部意见处的手写字体 、 用笔一
致， 该两处文字有事后制作的嫌
疑。

2020年1月2日， 公司向陶遵
旨发出 《离职到期通知》。 该通
知载明： “你于2019年10月25日
提交的离职已获公司批准， 现批
准你离职。 因你工作性质及岗位
的特殊性， 工作交接限在2019年
12月29日执行完毕。 请你接到本
通知后即日来人力行政部办理离
职手续， 你本人在此期间发生的
任何情况均与公司无关。”

对于以上事实， 公司称， 陶
遵旨于 2019年 12月 29日获准离
职， 其后又到公司恐吓跟拍， 扰
乱正常上班秩序。 为此， 公司不
得不于2020年1月2日再次发出
《离职到期通知》。 陶遵旨于2020
年 1月 3日在该份通知上备注 ：
“自己没有辞职， 不接受以上说
法， 是公司违法解雇。”

陶遵旨称， 其递交辞职申请
书后， 公司对他进行了挽留， 因

此继续留下工作， 其辞职申请已
经失效。

30日内未作答复
辞职申请视为作废

由于公司要求陶遵旨必须离
职， 他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
仲裁。 因对裁决不满， 他又向一
审法院提起诉讼。

庭审时， 陶遵旨提交的劳动
合同显示， 其合同期限为2018年
4月24日至2021年4月23日， 工作
岗位系软件工程师。 其提交的录
音及文字记录还原了自己申请辞
职时的情况。

公司人力资源经理武某、 行
政经理张某在与陶遵旨对话时
称： “其实， 我们还是想要你好
好地在这儿干， 谁知道会这样？”
“要不， 你再让一步， 一个月。”
陶遵旨说： “那是10月份， 你现
在突然让我走， 不是很搞笑吗？
我那个时候有个项目总监职位
的，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公司对该份录音的真实性、
合法性、 关联性均不认可， 认为
聊天者的身份信息无法确认， 亦
无法看出曾挽留过陶遵旨。

为证明自己一直在公司工
作， 陶遵旨还提交工作交接单予
以证明 。 该交接单提交日期为
2020年1月3日， 证明其于2020年
1月2日下午通过钉钉将工作文件
发送给公司副总经理赖某， 公司
对该交接单的真实性、 合法性、
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称其是单方
制作， 不具可信性。

公司认可陶遵旨的工资结构
为基本工资25000元/月+3000元
绩效考核， 但对其离职前12个月
的平均工资存在争议。 一审法院
认为， 公司作为用人单位， 应当
对员工每月应发工资数额承担举
证责任， 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
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因

此 ， 采信陶遵旨的月平均工资
28000元的主张。

一审法院认为， 陶遵旨提出
辞职申请后， 公司应在30日内作
出明确答复。 因公司未能提交证
据证明已于2019年11月25日前答
复陶遵旨准予离职， 亦未明确通
知陶遵旨离职的时间为2020年1
月2日， 在陶遵旨继续提供劳动、
公司正常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况
下， 应当视为其辞职申请作废，
双方已就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协
商一致。 鉴于双方继续履行原劳
动合同， 公司于2020年1月2日无
正当理由解除合同， 构成违法解
除， 应当支付陶遵旨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赔偿金、 工资等。

根据查明的事实， 一审法院
判决公司支付陶遵旨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赔偿金、 2019年未休年假
工资及2020年1月1日至2日的工
资等121878.14元。

单位擅自附加条件
不能限制辞职权利

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 向
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依据双方在一审期
间的举证、 质证及公司在上诉状
中的陈述， 认定以下事实： 《辞
职申请书》 内容系公司人事部书
写， 但无证据证明已将相关内容
通知陶遵旨。 《员工手册》 虽加
盖有公司公章， 但无证据证明已
将相关内容通知陶遵旨或向其发
放了该 《员工手册》。 另外， 公
司向陶遵旨支付了2019年11月 、
12月的工资并缴纳了社会保险费
用。

二审法院认为 ，《劳动合同
法》第37条、《劳动法》第31条均规
定，劳动者有职业选择的自由，提
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
位，即可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公司
要求陶遵旨辞职需提前2个月书

面提出， 系对其行使法律规定的
单方辞职权进行限制， 该规定如
果未与其协商一致， 非其自愿接
受，其内容没有约束力。

再者， 公司没有证据证实陶
遵旨接受了公司设定的附加条
件。 争议双方持有的劳动合同约
定， 陶遵旨若离职需提前1个月
提出。 而公司单方向一审法院提
交的 《员工手册》 与上述内容不
同， 规定部门管理人员辞职需提
前2个月提出。 即使该 《员工手
册》 是真实的， 公司没有举证证
明已向陶遵旨发放了该 《员工手
册》， 或者至少已向其明示了上
述要求。 然而， 公司不能就此举
证证明， 应认定双方并未就辞职
需提前2个月申请的内容达成一
致。

二审法院认为， 根据相关事
实， 认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20年
1月2日解除的证据更具优势。 陶
遵旨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离职到期
通知、 工作交接单、 谈话录音等
形成了证据链， 足以证明其申请
离职未获批准， 双方继续履行原
劳动合同直至2019年年末。 而公
司证明其主张的主要证据是陶遵
旨的 《辞职申请书》， 且其自认
离职日期栏目中 “预计12月31日
离职正常交接” 内容系人事部填
写。 该申请书由公司保存， 不能
排除上述内容系事后变造， 也没
有证据证明公司确已通知陶遵旨
同意其离职及办理离职手续的日
期， 该书证的证明力与对方提交
的系列证据比较， 显然处于劣势
地位， 不足以反驳对方的主张。
另一方面， 陶遵旨完成的2019年
11月、 12月份工作内容也证实其
仍在正常工作， 并没有办理离职
交接手续。

综上所述， 二审法院认为一
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
正确， 遂判决驳回公司上诉， 维
持原判。

利用中介找到工作
此后跳单仍须付费
编辑同志：

通过自己的努力， 我一
直没有找到心仪的工作。 不
得已， 我只好求助于一家劳
务中介公司。 经过协商， 双
方约定： 公司在15天内为我
找到用人单位， 此后， 我必
须向中介公司支付3000元中
介费。

次日， 公司就为我联系
到了用人单位。 入职后， 我
觉得中介公司赚钱太容易，
加之我想省下中介费就悄悄
避开中介公司， 与用人单位
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

事后， 中介公司知道了
这件事， 一再要求我支付中
介费。

请问： 我是否必须支付
这笔钱？

读者： 毛芳芳

毛芳芳读者：
你必须向中介公司支付

中介费。
一方面， 你的行为当属

“跳单”， 构成了违约。
“跳单” 是指委托人在

接受中介人的服务后， 利用
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
媒介服务， 绕开中介人直接
订立合同的行为。

判断当事人是否构成
“跳单 ”， 主要考虑以下三
点：

一是要看中介人是否已
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了交易机
会或者媒介服务。 当委托人
就同一事项， 同时委托多个
中介人时， 则必须判断是哪
个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
者媒介服务。

二是中介人提供服务
后， 委托人是否利用中介人
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
务 ， 这也是判断是否构成
“跳单” 的关键。

三是委托人绕开中介人
直接订立合同， 包括委托人
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信息机会
或者媒介服务， 直接与合同
相对方订立合同； 委托人利
用中介人提供的信息机会或
者媒介服务， 通过其他中介
人与合同相对方订立合同，
如委托方通过某一中介公司
提供的信息和媒介服务， 合
同已基本达成， 委托人发现
其他中介公司的报酬更低，
继而通过其他中介公司与合
同相对方订立合同； 委托人
将中介人提供的信息透露给
亲朋好友， 以亲朋好友的名
义与合同相对方订立合同。
结合本案， 你的行为明显符
合对应特征。

另一方面， 你应当向中
介公司支付报酬。

《民法典》 第九百六十
五条规定： “委托人在接受
中介人的服务后， 利用中介
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媒介
服务， 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
合同的， 应当向中介人支付
报酬。” 即在 《民法典》 之
前， 法律对于 “跳单” 行为
并没有明确的限制或处罚，
而 《民法典 》 已经将 “跳
单” 行为上升到法律层面，
不仅保障中介人的合法权
益， 而且对于违背契约精神
的行为进行严格规制。

与之对应， 你必须承担
责任， 向中介公司支付服务
费用。

廖春梅 法官

请辞两个月后才收到离职通知

近日， 读者谢婷婷反映说，
她所在公司因调整经营方向， 决
定与她解除劳动关系， 她对此表
示同意。 但是， 在签订 《解除劳
动合同协议》 时， 公司却将解除
原因改成她申请自动离职。 她因
没有在意， 便在协议上签了字。

事后， 公司拒绝向她支付离
职经济补偿金。 她申请劳动争议
仲裁， 仲裁机构基于她不能提供
证据证明系公司提出解聘未支持
她的请求。 她想知道： 这是为什
么？

法律分析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的做法是

正确的， 谢婷婷的确无法获取离
职经济补偿金。

《劳动合同法 》 第 46条第
（2） 项规定： 用人单位依照本法
第36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
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
劳动合同的， 应向劳动者支付经
济补偿。 这里的前提之一是 “用
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
同”， 即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一

方只能是用人单位， 此时劳动者
才能获取经济补偿金。 相反， 如
果是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则不在此列。

本案中，谢婷婷在签订《解除
劳动合同协议》，已将解除原因写
明系其“申请自动离职”。 在此情
况下， 如果其再主张是公司提出
的，就必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因
为，《民事诉讼法》 第64条规定：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
任提供证据。 ”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
也指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
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
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应当
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但法律另有
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
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
证明其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举证
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
果。 ”正因为谢婷婷不能提供证据
证明系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所以，其只能承担不利后果。

廖春梅 法官

将单位解聘写成自动离职 不能获取离职补偿

《劳动合同法》第37条规定，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按照这一规
定，陶遵旨（化名）打算跳槽时提前30天向公司提交辞职申请书。 然而，一个月过去了，公司没有任何回音。
又过了一个月，公司突然通知让他离职，并称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

而在此时，陶遵旨早已打消了辞职的念头，并把所有心思都用在工作上。 因此，他以自己的辞职申请已
经失效为由，要求继续留岗工作。 公司不同意他的要求，他便认为公司的做法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公司认为，其之所以两个月后下达离职通知，是因为陶遵旨系高层管理人员，找到替代他的人需要一
定的时间。 此外，公司规定企业高管辞职需提前2个月提出申请，公司这样做符合法律规定及企业制度规
定，不存在违法解聘员工的情形。

针对双方之间的争议，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公司的行为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3月19日，终审判决公
司应向陶遵旨支付赔偿金等合计121878.14元。


